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深入贯彻《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 2019 年第 29 号

令，以下简称《办法》），严格落实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制度，切实强化运

输过程安全管理，加快提升行业数字化服务和监管能力，推动行业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更好地支撑交通强国建设，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就加强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实施运单管理制度的重要意义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是传递危险货物危险性等各项重要信息的载体，是《办

法》要求强制使用的运输单证。全面落实运单制度，对监督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企业（以下简称运输企业）履行车辆、人员安全管理责任，强化运输过程安全

管理具有重要作用。2015 年以来，我部在全国 13 个省份组织开展的危险货物

道路运输电子运单（以下简称电子运单）试点工作经验表明，实施电子运单管

理，对于推动解决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存在的“监而不控”、“以包代管”、非法托运

和运输等问题，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促进企业规范化管理，提高

行业监管科学性和精准性，带动行业降本增效具有显著效果。地方各级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全面实施运单管理制度的重要意义，结合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安全监管系统建设，加强工作统筹、注重系统衔接、强化管理应用，加快

推进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电子化工作，确保运单制度落实到位、发挥实效。 

二、认真做好运单制度培训及行业数据清理工作 

（一）深入推进运单制度宣贯。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办法》规

定的运单制度、使用要求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T 617—2018，以

下简称 JT/T 617）明确的运单格式，组织开展宣贯培训，确保危险货物运输行

政管理人员、交通综合执法人员、运输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业务调度

人员等正确理解、全面掌握相关工作要求，切实做到统一标准、统一要求。 

（二）集中开展基础数据清理。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指导和督促辖区

内运输企业对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基础信息表》（见附件 1），全面梳

理危险货物运输基础信息，并于 2020 年 7 月底前完成数据清理和完善工作，

确保数据准确有效，为电子运单应用夯实基础。 

三、建设完善电子运单管理系统 

（三）加快建设省级运单监管子系统。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交通

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交



办运函〔2017〕333 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在 2020 年底之前完成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系统省级工程（以下简称省级危货系统）建设。危险

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系统运单监管子系统（以下简称运单监管子系统）是省

级危货系统的核心功能模块，也是实现全链条监管的基础。各省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 2020 年 9 月底之前实现运单监管子系统上线运

行。 

对于已完成运单监管子系统建设并实现应用的省份，要进一步查漏补缺、优化

完善系统功能，充分发挥系统作用，加快实现电子运单“多方联动、协同应用、

精准监管”。 

对于正在建设运单监管子系统的省份，要做好基础数据校对工作，加快系统开

发建设，确保运单监管子系统符合《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安全监管系统省级工程建设指南的通知》（交办运函〔2018〕763 号，以

下简称《建设指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制作及使用指南》（附件

2，以下简称《运单制作指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信息交互技术

规范（暂行）》（附件 3，以下简称《交互规范》）等要求，并实现与运政系

统、联网联控系统数据共享与协同联动。 

对于尚未开展运单监管子系统建设的省份，可以按照《建设指南》、《运单制

作指南》、《交互规范》尽快完成自建，也可以使用统一的电子运单监管通用

软件，尽快实现运单电子化。同时，要优化系统部署环境，做好与相关系统的

接口对接工作，为实现电子运单全国联网奠定基础。 

（四）推进全面应用企业电子运单管理系统。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指

导和督促辖区内运输企业做好企业电子运单管理系统建设部署和联网调试工

作。鼓励运输企业按照 JT/T 617、《运单制作指南》、《交互规范》的要求，

开发应用企业电子运单管理系统，实现基础信息核验、运输任务调度、运单填

写派发、运单状态管理等功能，完成与运单监管子系统互联对接。 

（五）加快实现运单监管子系统与部级交互系统联网。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要按照《交互规范》的要求，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与部级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电子运单信息交互系统（以下简称部级交互系统）对接联调工作，实现电

子运单数据跨省联网共享。技术支持单位要协助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解决

联网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做好部省电子运单互联互通验收以及运单联网数

据质量跟踪检查等工作。 



四、加强基于运单数据的行业管理应用 

（六）规范执法监督检查。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办法》的

规定，依法依规对于未按照规定制作运单的承运人以及未按规定随车携带运单

的驾驶人实施处罚。使用纸质运单的，运单数据项需与《运单制作指南》一

致，版式可有所差别，承运企业需加盖本单位公章。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要力争在 2021 年 1 月 1 日以前全面实现辖区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电子

化（特殊时段除外）。 

（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充分借鉴相关省份电

子运单试点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定期评估企业电子运单使用情况，细化企业

运单使用评估标准，并纳入年度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管理，探索建立企业质量信

誉考核结果与安全检查等工作相关联的工作机制。 

（八）强化全链条的协同监管。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推动实现运单监管

子系统、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联网联控系统的数据融合和业务联动，通过

交叉比对，打造数据闭环，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要积极协调与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相关系统数据对接，加强公安卡口监控数据与运单数据的比对，

有效打击未按规定使用运单等违规行为。大力推进运单监管子系统与装货人查

验系统的数据对接，便于装货人在装货环节进行运单查验，实现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全过程监管。 

（九）加强数据应用分析。部公路院要定期编制并发布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行业

监测分析报告，为管理部门科学研判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市场运行状况，及时引

导调控市场供需提供决策支持。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也要基于电子运单

数据，加强对本地区运输行业监测分析工作，推动行业科学、有序、健康发

展。 

五、强化保障措施 

（十）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电子运单系统建设

工作，强化组织领导，为工作开展提供良好条件和人员保障。要制定具体实施

计划，明确任务、细化分工，倒排工期、压茬推进。强化沟通交流，及时解决

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十一）加强宣传推广。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微

信公众号等媒体渠道进一步加大电子运单制度的宣传推广，要加强与公安、应

急管理等部门的沟通协作，推动开展对危险化学品托运人、装货人的宣贯引



导，强化装货环节运单查验，提升运单制度执行效果。 

 

附件：1.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基础信息表 

2.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制作及使用指南 

3.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信息交互技术规范（暂行）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0 年 4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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